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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BE_8B_E5_c122_485126.htm 中国的经济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并且自上世纪末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

政治、经济上已经逐渐的成熟与自信，伴随着中国与世界各

国之间经济交往活动的逐步加强，中国开始向更深远、更广

泛的层面发展，中国参与世界各国之间进行的自由而广泛的

国际贸易活动越来越多。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经济的民主化

、市场的统一化要求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必须加强合

作和进行更广泛的交流。 一、中国律师参与国际贸易的必要

。 当前我国的律师业务能够介入国际贸易的领域并不广泛，

由于客观原因的制约，目前国内企业对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

往往更多的依靠政府出面解决，能够通过法律解决的案例很

少，我国的律师面临着贸易纠纷增多带来的更为广阔的法律

服务市场，但同时又不得不面临着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而不

能和西方代理国际贸易诉讼的律师相抗衡的尴尬。 在国际上

，经常有西方国家通过诸如反倾销等法案，对华进行制裁，

但制裁所针对的国内企业往往又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能够

意识到运用国际法来保护自己权益的企业极为少见，即便有

这样的企业，也会花费巨额费用聘请国外的律师。而所谓的

客观原因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国内企业对国际贸易纠

纷的解决缺少认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内缺少通晓国际法

的律师等法律专家。但是，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国内企

业也意识到了法律在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重要性，国内企业

诸如彩电行业就多次积极的到国外应对制裁，通过诉讼解决



贸易争端。 二、中国律师参与国际贸易的实务。 国际贸易活

动中的律师业务在日益频繁和更加广泛的国际贸易活动中，

涉及有关法律事务的方面异常复杂和繁多。在律师实务中越

来越广泛的接触《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

售合同公约》和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和有关的国际贸易组

织决议等。国际贸易活动广泛地存在于货物、服务、技术等

各个领域，需要在国际贸易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以及发

生纠纷后的调解、国际仲裁与诉讼、国际贸易的支付、有关

贸易方政府对贸易的管制措施、有关国际经济组织状况的了

解以及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许多方面作大量而繁复的工作

。 就国际贸易中律师能够参与的法律实务而言，无外乎以下

的几个重要方面： 1、律师参与国际贸易活动中有关的合同

协议的谈判和签订过程。 对国际贸易相对方进行必要的资信

调查，调查并咨询贸易相对方所在国的贸易法规和相关政策

。代理或协助贸易委托方与对方进行签订合同或协议的谈判

，依据有关国际贸易法规、针对不同的贸易项目，把握好对

贸易委托方有利的相关条款，掌握主动权，以充分维护委托

方的利益。在合同条款确实符合国际贸易法的相关规定、遵

循了国际贸易惯例的前提下与贸易相对方签订合同或协议。

2、律师参与国际贸易合同或协议的履行及其发生纠纷后解决

争议。 在国际贸易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代理律师要注意贸易相

对方是否依约履行合同，如是否依约在船上交货、是否依约

交付了有关单据及单据与货物是否相符等。如合同的履行发

生纠纷，律师可与对方协商和解、进行调解或通过国际仲裁

或诉讼的方式解决。在解决贸易纠纷过程中，代理律师要全



面把握合同的履行情况及对方的违约情况，如货物的遗失是

在风险转移之前还是之后、委托方不履行合同是否因对方预

期违约所造成、委托方拒收货物是否因对方的货物与单据不

相符或不符合合同的约定等。 3、律师参与在国际贸易活动

中进行票据结算和国际贸易支付过程。 如审查票据的合法有

效性、是采取的汇付、托收、信用证那一种支付方式，如信

用证是可撤销的还是不可撤销，是否“单单相符”、“单证

相符”等。 4、律师参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过程。 比如要

审查贸易相对方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倾销，所倾销商品的价格

是否大大低于其正常价值而且数量巨大，调查了解贸易方所

在国政府的补贴行为是否超出了可以补贴的产业和产品的范

围等。 5、律师参与办理国际投资法律事务，国际投资。 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统一化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的

社会经济生活中将显得更加重要和经常化。国际投资可分为

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如国际贷款），前者又可分

为国际政府直接投资、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和国际组织直接投

资，后者可再分为国际政府间接投资、国际私人间接投资和

国际组织间接投资。在国际间的经济贸易活动中最常见和广

泛的一种方式是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即国外有关个人和经济

组织将自己直接拥有所有权的财产（包括资金、技术、设备

、知识产权等）通过法律途径投向非本国进行生产、经营并

由投资者对其进行直接管理的一种投资方式。在中国大陆的

外商投资企业大多属于私人直接投资的方式，如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律师办理国际投资

有关法律事务的工作内容非常广泛，主要的讲包括担任外国

投资者的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和政策咨询、进行律师见证、



代理资信调查、代理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登记、草拟、审

查重要合同、办理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的法律事务等。办理国

际投资法律事务，对律师综合素质的要求较高，不仅要掌握

国际投资方面繁多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定，还要熟悉

国际投资者所在国的有关法律规定，熟悉国际经济贸易方面

的知识，具备较熟练运用英语等外国语的能力。在国际投资

活动中，投资者所在国为资本输出国，接受投资国为资本输

入国。对中国律师而言，既可为国内一方提供法律服务，也

可为国外一方提供法律服务。国际投资的方式多种多样，具

代表性的一种为BOT方式即建设、经营、移交的方式，在当

今国际投资活动中较为通行，而且主要的存在于发达国家向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中。律师办理国际投资法律事务时，

不仅要参照国际投资双方的国内法，而且还要参照有关国际

投资的国际法，如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等。 在我国

加入WTO之后，与国外的经济贸易活动更加广泛和经常化，

众多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大量适用，对我国律师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当然也给我国的律师业走向成熟和现代化提供

了良好的契机。 相信中国的律师将能够胜任担当之责，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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